[bookmark: _GoBack]2022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产品质量安全）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2〕50号）、《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2〕114号）文件精神。下达梁河县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92万元，其中：梁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资金6万元，用于种植业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样品抽检。为切实规范资金用途，推进项目实施进度，提升梁河县种植业农产品产出质量，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农业是梁河县的支柱产业之一，而种植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更是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为追求高产出、高效益，对农药使用的增加，必定造成产品中的农药残留超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却越来越高，为确保梁河县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量和污染物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要求。需要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来监督、控制农产品农残超标问题，提升农产品质量，保障消费安全。
二、指导思想和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提高农产品质量，保证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农产品。
（二）编制依据。
1.《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2〕50号）。
2.《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梁财农〔2022〕114 号）
三、实施内容及目标
（一）采购一批检测试剂、农药标液及玻璃器具等设备专用耗材。           
（二）对县内蔬菜、水果种植企业，种植大户和部分种植业生产散户开展禁限用农药残留抽检样品74个，检测合格率97.5%以上。
监测品种：当地主要生产、消费的蔬菜、水果种类。蔬菜类大白菜、普通白菜（小白菜）、结球甘蓝、叶用莴苣、花椰菜、 青花菜、蕹菜、菜薹(心)、芹菜、菠菜、豇豆、菜豆、番茄、茄子、辣椒、黄瓜、苦瓜、西葫芦、萝卜、胡萝卜、马铃薯、山药、 韭菜、洋葱、姜、葱、蒜等监测样品总数不少于80%；水果为当地应季上市产品。
监测数量：蔬菜52个，水果22个。
（三）实验室专用设备检定、维护
四、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资金6万元。计划使用如下：
（一）购买气相色谱柱DB-1701、HP-5；石墨垫圈0.32、0.25，量筒、气相上机样品瓶、盖、乙腈、正己烷、实验气体、试剂、检测器皿、农药标准溶液、设备专用耗材等，合计3.608万元；
（二）采购检测样品74个，合计0.592万元；
（三）检测专用设备检定、校准、维护（仪器、计量器具校检、设备维护）费1.8万元。
以上资金使用计划共计6万元。
五、实施进度
项目计划在2022年12月实施结束，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2022年6—9月份）：组织编写项目实施方案，购买检测标液、试剂等专用耗材，完成抽检样品30个，上报检测结果。
第二阶段（2022年9—12月份）：补充购买需缺检测标液、试剂、器具等专用耗材，完成抽检样品44个，出具检测报告，汇总检测结果、撰写总结分析报告等报送牵头单位。
六、组织管理
（一）组织机构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领导小组：
组  长：尹以乐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副组长：雷景全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成  员：赵家允    梁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主任
速俊华   梁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副主任
汤有芹   梁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农艺师张春燕   梁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农艺师
龚茂盛   梁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助理农艺师
段曰亮   梁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高级农艺师
梁照艺   梁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助理农艺师
张怀瑜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
孙建萍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梁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办公室主任由赵家允兼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资料收集、上报。
（二）项目管理
1.项目单位职责
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实施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和项目实施，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1）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项目验收及验收所需的相关资料收集；（2）负责做好项目区群众的组织、宣传发动，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项目建设单位制定详尽的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审批后的方案组织实施。制定各项工作措施，落实项目相关工作，完成部门验收，收集全部项目资料归档备查，按时上报项目实施执行情况。
2.资金使用及相关要求：
项目实行报账制，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项目实施单位提出验收申请，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
（三）资金管理
加强资金管理，实行县级报账管理运行体制，项目实行报账制，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项目施工单位提出验收申请，项目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项目资金使用进行公开、公示，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严格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严格实行报账管理，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活动公开资金使用情况。
（四）档案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要记录、收集、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并且归类、立档，完整地保存起来，形成永久性材料。
七、技术保障
抽样方法：按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 (NY/T 789-2004 )规定执行。
监测项目及检测方法：按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NY/T 761-2008）规定执行。
判定依据和原则：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进行判定，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即判为“该产品不合格”。
八、效益分析
（一）社会效益
1、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杜绝农残超标农产品上市，避免因农药残留超标引起群体性中毒的现象。
2、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掌握种植过程中使用农药的现状。
3、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及时发现农药超标的产品并对之进行处理。
（二）生态效益
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指导种植户科学合理用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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